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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鳳華
摘　要: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這說明人離不開社會環境,特別是社會文化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是塑造女性性別角色的決定性因素。隨著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國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和進步,女性的社會解放和發展前景也日趨光明,男女關係正日趨向著現代的“夥伴關係模式”(艾斯勒) 前進。
列寧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人在創造、改變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創造人。當然這裏所說的環境主要是指社會文化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因素十分複雜,包括家庭、學校、民族、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許多因素。人不能脫離社會,人的心理是在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其心理的內容、水準、特徵是各不相同的。古代人和現代人、東方人和西方人、男人和女人,其心理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的最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她) 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女性雖與男性同時經歷各種社會環境,共同目睹古代、近代到現代的變遷,但女性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是與男性有著天壤之別的。正是這種差異決定了女性心理形成的內容、方向和水準。
一、神話傳說中的女性形象
我們清楚地知道:人類是由男女兩性組成的,既非男性又非女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但是這一非常清楚的常識,卻總是被置之於我們認識的範圍之外,以至於幾千年來,女性發展的歷史淹沒在男性歷史的記載中,女性心理發展也被男性心理發展所替代,即便有某些關於女性心理的思想,也是同神話、宗教、哲學和文學交織在一起的。
各種神話與傳說的想像折射著人們的直觀生活經驗和審美理想,包含著大量的人類生活的原始模型。在眾多的民族神話和宗教傳統中,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一個尖銳的對立的矛盾體。她既是眾生之源,又是毀滅之根;既是善良的體現,又是邪惡的化身;既是美麗純潔的天使,又是墮落誘惑的魔鬼;既是光明的使者,又是黑暗的力量;既是真理、堅貞的象徵,又是欺騙、虛偽的載體;她時而被神化,時而被妖化;既是受崇拜的文明,又是被貶斥的禍水。也許正因為這些矛盾,世界上最美好的語言、最美的辭彙多獻給了女性,同時,人們也將最骯髒的精神污水潑在了她們身上。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在洪荒時代,人們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但留下了一個個美麗的神話和傳說。女媧便是中國的女神,古代許多典籍中都有關於女媧的記載,許慎在《說文》中說:“女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這把女媧說成是人類的始祖。據《淮南子》和《風俗通義》等書所雲,大約在太古之荒,女媧看到世上荒寂無人,她就辛辛苦苦地摶黃土捏成人,先是一條胳膊一條腿的慢慢捏,當她力不暇接的時候,就用一條大繩子在泥水中攪拌,濺起的泥點變成了更多的人。這樣,她捏的人就是少數富貴之人,泥點變成的眾人就是貧賤的黎民百姓。女王不僅創造了人,而且創造了人間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女媧還造就了男人和女人,促成了婚姻制度。據《帝王世紀》記載,伏羲之姓為風,女媧之姓也為風,本是兄妹,後通婚而生人類社會。為了禁止後人再行兄妹通婚,他們始作婚禮,以教化天下。
中國神話中的“女媧”,不僅是創人造世之母,也是征服自然的英雄,創造發明的神靈和社會生活的主宰。《淮南子·覽冥篇》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當此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螯毒,無有攫噬之心。”是充滿智慧和勇氣的女媧,在人類處於危難之時,煉出五色石以補蒼天,斬斷大龜四隻腳以作天柱,殺死興風作浪的黑龍以救蒼生,然後把蘆葦燒成灰以堵洪水。這時,人們才能安居樂業。
中國神話中的女性,不惟女媧如此,還有據傳發明曆法的為太陽駕車的太陽之母羲和,為了愛情而奔向月亮的嫦娥,含西山之石以填東海的精衛。無一不體現出偉大的母性意識,她們組成了中國原始女性英雄的群體形象。生存———創造———繁衍是她們的生存方式,她們的創造發明充分體現了原始女性的智慧和才能。馬克思曾經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她們創造、發明,享有權利,展現智慧。
以希臘為中心的地中海文明,也傳遞著眾多女神的資訊:有以美麗著稱的女神維納斯。有使災禍和苦難降臨人間的潘朵拉。傳說眾神之父宙斯為了報復普羅米修士把天火盜給人類,創造了一個美麗的少女,取名潘朵拉,意即“有著一切天賦的女人”,並給了她一個盒子,裏面裝有所有人世間的災禍和苦難。然後,宙斯讓這個年輕貌美的女人把禮物帶給普羅米修士的兄弟,當潘朵拉當著普羅米修士兄弟的面打開盒子時,災禍和苦難便降臨人間。盒子底部還深藏著唯一美好的東西———希望,但希望還沒有飛出前, 潘朵拉就關上了盒蓋。由此,災害四處散佈,遍及世界。還有命運之神。希臘神話中的命運之神,不僅司管生的過程,還司管死的時辰。其中一個女神紡織生命之線,一個女神決定生命之線的長度,最後一個女神負責切斷生命之線,有權賦予生命的母親,也有扼殺生命的權力。神話中女性不僅給人類帶來勃勃生機,也給人類帶來無窮苦難,這反映著世人對女性的矛盾態度。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不管作為人類的創造者,還是作為人類災難的象徵,女性處處充滿矛盾。女性作為一種矛盾體,又大大限制了人們對女性的科學研究。因為,女性的這一明顯的特性使其在人們的眼中具有多變性,無常性。模棱兩可,不可捉摸,難以預測,是大自然中神秘的存在。精神分析的創始人、心理學家佛洛德1933 年在他最後一篇有關女性心理學的論文中就談到:婦女對於男性來說,是一個不解之謎。
二、封建禮教對女性心靈的扭曲
在漫長的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似乎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重視禮儀,有著這樣複雜的繁禮縟節。“禮”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概念,它產生於西周,是隨著封建社會的不斷鞏固而日趨嚴密和完善的。其核心是“三綱五常”《, 白虎通義·三綱之紀》中說“: 三綱者,何謂也? 君臣、父子、夫婦也”,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中闡述道:“夫仁、誼(義) 、禮、知(智) 、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這幾乎是無處不在的“禮”的大體系中,女性的禮儀無疑是最為龐大、嚴密,也最為殘酷的子系統之一。其最為典型的綱領性條規是:“三從”、“四德”。“三從”最先見於《儀禮》,“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三從”把女子的一生固定在一個依從他人的毫無自主、泯滅自我的整體框範之中。“四德”則為女子的舉止言行提供了嚴格而細緻的規定和典型。女性從降生開始,到待字閨中、出嫁、守寡,直至死了安葬,都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
《詩經·小雅·斯幹》雲:“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可見,女性一降生,便有異於男性的禮遇迎接她:她所寢臥的地方,穿的衣服,玩的玩具都是簡陋的低級的東西,與男子迥然不同。這種不同的待遇,無疑就是傳遞一種資訊:男尊女卑。正如班昭所言:“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由此可見,女性地位卑下,處於附屬的地位,沒有任何獨立性,她要“因夫而成,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出生後,至未嫁前的全部生活就是待字閨中,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歸宿———嫁人做好一切準備。
當然女教是首先要學的。所謂“女教”就是指用規勸告誡的方式誘導女性從小到大舉止動作一顰一笑如何做到符合封建禮教的規範,徹底全面從內到外地完成對父權、夫權的馴服和盡忠。
漢代劉向所作的《列女傳》和班昭所作《女誡》就是對女性進行壓迫性教育的一個開端。《列女傳》共七篇,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每篇15 傳,以此作為女子行為的標準。後漢班昭作《女誡》也是七篇,為卑弱、夫婦、敬慎、夫行、專心、曲從和叔妹。從漢代開始,這兩個女教聖人的作品就成為封建時代所有關於婦女生活的範本。班昭的《女誡》教給女性什麼呢? 20 世紀30 年代的社會學家認為《, 女誡》是“系統地把壓抑婦女的思想編纂起來,使它成為鐵鎖一般的牢固,套上婦女們的脖子。”全書1600 個字,極有力說明“三從”之道和“四德”之儀,而婦女“卑弱”則為《女誡》的核心思想。
此後,在封建禮教的訓誡之下,女性以極端柔順為生活標準。女子不必學怎樣做人,只應學怎樣為媳、為妻、為母。到了唐代,宋若華著《女論語》共12 章,又大大發展了班昭的《女誡》,在“立身”一章裏,明確提出女子行為標準是:“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群;莫窺外室,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窺必藏行。”這裏明確制定了女子形象的標準。
特別是清朝,集歷代女教之大成,期間有藍鼎元的《女學》、陳宏漠的《教女遺規》、李晚芳的《女學言行錄》等等,不一而足。而清代流傳最廣、害人最深的女教書是王相母親的《女範捷錄》。王相曾經訂正過諸多啟蒙的書,如《千家詩》、《三字經》之類,刻板流傳,他後來又把母親寫的這部《女範捷錄》和流傳的女教書《女誡》、《女論語》、《內訓》三書合訂在一起,命名為《女四書》,流傳極廣,一直到民國初年,幾乎成為
每一個讀書的女子的啟蒙教材,可見其流毒之廣。同時,貞潔觀念是萬不能少的。我國歷史上,在先秦早期文獻中,已有“貞女”的記載。孟子雖提出:“男女授受不親”,但他也極力主張“嫂溺而援之以手”。當時對寡婦改嫁也沒有嚴格的限制,乃至於到了唐代,由於政府對寡婦再嫁一直採取不干涉態度,因而婦女離婚易嫁之風依然盛行。只是到了宋代程朱理學形成後,貞潔觀念才嚴格起來。在宋儒道學家眼裏,在理的面前,人的欲望、人的生存權利都是分文不值,也是無需顧及的。曾有人問程頤:有寡婦貧困無依,可否再嫁? 程頤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句話成為後世約束婦女的“千載名言”。經過宋朝整整一個朝代對於貞潔觀念的強化,到了元代,便漸漸地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夫死守寡,成為人們一種下意識的行為。及至到了明朝,朱元璋登基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十分重視利用儒學中君臣父子夫婦的封建綱常說教來馴服人們。他曾下詔:“民間寡婦,三十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自此“旌表節烈”就成了常規,朝廷要求各地官員“歲上其事”,即每年向上彙報本地節烈事蹟,以顯示政績。據《明史·列女傳》記載:其獎勵“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門閭。”結果各地爭相仿效,一時節女烈婦劇增,在《古今圖書集成》的“閨節”與“閨烈”兩部分中,收錄明代烈婦的竟達36000 人(唐代只有51 人,宋代增至267 人) 。自此,廣大的女性在“貞節”二字重壓下奉獻出自己的青春或生命。
清朝統治者更是不遺餘力地旌表貞女節婦。特別是同治以後,推崇貞操達到極盛。“全節堂”、“崇節堂”、“導節局”、“清節堂”、“立貞堂”等到處設立,節烈婦女越來越多。中國“節烈”文化對女性發展的極端殘酷性世所罕見。
除此之外,足兒還要纏得小小的。據說南唐李後主有一宮嬪,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花,高三尺,飾以珍寶,網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後主令宮女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著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淩雲之態———這就是中國婦女纏足的起源。女子纏足,要蒙受極大的痛苦。俗語雲“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纏足陋習到了明清兩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儘管明末清初滿人入關,從順治二年下詔嚴厲禁止,康熙三年有詔禁女子纏足,違者罪及父母。但由於傳統勢力強大,難以禁止。康熙七年(西元1668 年) 大臣可熙奏免其禁,於是民間又可以公然纏足了。開始入關時,旗人婦女也紛紛仿效纏足。到了乾隆時,多次降旨嚴責,旗人婦女才免除纏足之苦;可漢族婦女卻纏足成風,不可收拾。
女子纏足,給她們的生產、生活帶來種種不便,使她們在生活上、人格上更加依附男子,成為男性的附庸和玩物。正如《女兒經》上所說:“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足,恐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約束。”
女教、貞節、纏足是中國封建禮教對女性精神、肉體進行摧殘的極端表現,其根本目的就在於推行“男尊女卑”的男性本位主義,弱化女性的人格,限制女性的自由,形成女性的自卑依附的心理,從而使女性服服帖帖地接受男性的安排。
　　
三、近代中國社會中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近代中國,隨著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日趨激化,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變得異常艱難,需要調動全社會的力量進行鬥爭才能完成。於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人士將婦女解放作為社會改良的一個重要內容提了出來。禁纏足、興女校這兩項具體措施揭開了近代中國婦女解放的序幕。
女校的興辦,女子教育的發展,特別是女子留學的出現,使一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女性有了接受西方政治思想和科學文化的機會,領風氣之先的知識女性最先具有主體意識,她們創辦各種女性刊物,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傳播女權思想,喚醒廣大女性的覺悟。秋瑾在《敬告姐妹們》一文中,大聲疾呼:“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沉淪在十八層地獄”,過著“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般的生活。因此“, 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呼籲廣大女性起來爭取自己人格的獨立。《女子世界》在當時發表文章提出“三自”主張,即主張女性要自重、自立、自主。
1911 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君主專制制度。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女性爭取解放提供了契機和開闢了廣闊天地,廣大女性步入反帝愛國鬥爭的行列中,成為辛亥革命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她們還以極大的主動性參加爭取自身權力的鬥爭,女性的權利意識增強,在歷史上出現了頗具聲勢的“大鬧參議院”的參政運動。
“五四”運動時期,激進民主主義者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為喚起女性的覺醒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陳獨秀號召女性擺脫“奴隸之羈絆”,“以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對封建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更是猛烈抨擊了封建主義的殘酷和慘無人道,他在小說《祥林嫂》中塑造了一位被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大繩索迫害致死的婦女悲劇形象。他在《我之節烈觀》中,深刻批判了北洋軍閥政府頒佈的褒揚節烈條例的虛偽和醜惡,無情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從而喚起了廣大女性的覺醒。
“五四”運動後,各地女校學生紛紛行動起來,編輯出版刊物,宣傳愛國主義思想。中國女性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到新文化運動中去,充分顯示出女性的覺悟,同時又使更多的女性得到鍛煉。廣大女性一方面與封建陋習抗爭,極力爭取男女社交公開,同時以行動爭取平等的教育權利和婚姻自主權利的實現。
　
四、新中國女性平等的權利和地位在法律上的確定
　　新中國的成立,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女性從此站起來了。1949 年9 月27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均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並且十分重視政府各部門吸收女性參與管理工作。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人事部發出了“關於‘廢除招考人員及學員時不收孕婦’規定的通知”,後來,將保障婦女權益寫進根本大法《憲法》中。從此,女性的平等權利和地位在法律上得以確定,為女性的社會參與和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中國女性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聰明和才智,形成了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和銳意進取的性格特徵,極大地顯示了自身的社會價值。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迅速推進,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競爭意識和平等觀念得到了空前的認同。毫無疑問,社會的轉型、體制的轉軌、觀念的變化推動了女性整體素質的提高,自主獨立意識的增強和社會價值的充分實現。但由於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的頑固影響,社會習慣勢力的隱性干擾,在現實中仍存在不同程度地對女性性別歧視的現象,以及男女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問題。顯然,這是女性心理健全發展的極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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